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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購買汽車的人幾乎都要購買汽車事故責任保

險。在財產保險中，業務量最大的保險種類是汽車事

故責任保險。在“北大法寶”收集的保險法案例中

(包括涉及澳門的案例)，與汽車事故責任保險相關的

案例約佔 55%。1  

 

圖 1 汽車事故責任保險案例佔保險案例比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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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和內地，汽車都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一些

車輛甚至具有內地與澳門兩地的車牌。責任保險是現

代公法的前沿問題之一。“可以說，現代行政迅速擴

張之後，不斷給行政法帶來了諸多新問題，比如……

強制責任保險……很多行政機關、法院、社會公眾、

媒體和學者習慣把目光投向傳統，希望在傳統的行政

救濟路徑中尋求解決糾紛。但這種努力註定要失

敗……很多問題實際上已經完全超越了傳統的(行政

訴訟)對稱性結構，要求我們去構建完全嶄新的對稱

關係。”2 對內地與澳門的汽車事故責任保險法律制

度進行比較研究，具有重要意義。3 

汽車事故責任保險制度的目標在於維護不特定

公眾的人身安全與健康。保險制度的法理基礎在於

“讓所有的受益者分擔負累，而不只是……那些已經

遭受無法彌補之損失的人來承擔。”4 在汽車保險領

域，美國有“個人傷害保護保險”的險種，即不考慮

交通事故中各方當事人的法律關係、過錯程度或責任

分配，在事故發生的情況下為受傷者發放保險金，用

於傷患的救治。日本的保險法制中包含“搭乘者傷害

保險制度”，分為“為他人利益的保險”(由車主為

汽車搭乘者投保)與“為自己利益的保險”(由搭乘者

投保，搭乘者只要投保，就可以就其乘坐的任何汽車

發生的交通事故獲得保險金)。5 這些保險險種有利於

維護不特定的主體的安全。當然，允許這些險種設立

的法律制度可能會給保險公司的經營帶來過重的負

擔。至少，中國的保險業尚未發展到可以承保這類保

險的程度，但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與保險業實力的增

強，中國的保險公司也可以向經營類似的險種的方向

努力。6 

 

 

二、對強制保險交易主體的要求 
 

對於保險消費者而言，汽車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是

必買的保險。從澳門與內地的汽車事故責任保險制度

的強制性來看，汽車都是“無保險不能上路”。澳門

第 57/94/M號法令規定：“機動車輛及其掛車，須在

被許可之保險人處設有在其使用過程中對第三人引

致損害之民事責任保險後，方得在公共道路通行”。

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 2 條規

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道路上行駛的機動車的

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

 中山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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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法》的規定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

險”。不過，澳門司法實踐對於未購保險的懲罰具有

一定的靈活性，會考慮到當事人購買保險可能遭遇的

實際困難。在澳門中級法院審理的第 490/2008 號上訴

案中，法院認定“事實上……嫌犯可以是故意不去購

買車險，但亦可以是因在警方所定限期屆滿前仍未有

保險公司願意接受其投保而購不到車險，又或在這情

況下仍未獲澳門金融管理局介入購得車險”。7 法院

考慮當事人購買車險的實際的、潛在的困難，而非不

問原因地加以處罰。 

對於保險經營者而言，澳門第 57/94/M號法令也

規定：“被許可經營‘汽車’保險之保險人，僅得根

據訓令訂定之統一保險單之規定及條件，訂立保險合

同”。內地《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規

定“保險公司經保監會批准，可以從事機動車交通事

故責任強制保險業務”，澳門與內地的汽車保險業務

都由具備資格的保險人在經過行政許可後開展。保險

人獲得有限的資源，其開展的服務具有一定“公益

性”。澳門的汽車事故責任保險司法實踐鼓勵消費者

監督保險公司的服務質量。對於消費者的質疑，部分

保險公司可能會認定為“誹謗”而訴諸法院，但法院

會支持消費者對於保險經營者的評價權利，儘管此評

價適度誇張，也不會輕易讓消費者承擔否定的後果。

司法實踐要求保險經營者對消費者的評價承當適度

的忍讓義務。8 

 

 

三、政府對保險資源的管理與運用 
 

(一) 保險資金 

據澳門法律規定，行政管理委員會負責指導及協

調汽車保障基金之活動9，以保證活動內容符合公益

需求。當然，由於保險資金運用的“公益性”是難以

明確的專業問題，專家亦難以給出完全令普通公眾滿

意的解釋。根據司法的“相對專長”(comparative 

expertise)原則，法官應避免介入與司法程序無關的專

業問題。10 故而，對於公眾對保險資金運用情況的質

疑，法院只要說明資金的用途合法即可，無需推翻公

眾質疑資金運用合理性的主張。因為在行政訴訟中，

當訴訟當事人向法院提出某一問題時，必在每一處借

助多種理由或理據以支持其觀點的有效性；對法院而

言，所須做的是要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作出決定；法

院並無責任去審議當事人賴以支持其請求的所有緣

由。此外，澳門第 57/94/M號法令第 39 條規定“汽車

保障基金之機關開展活動所需之技術上及行政上之

輔助及會計之組織及處理，由澳門貨幣暨滙兌監理署

負責”。澳門貨幣暨滙兌監理署的行政協助更有利於

保證保險資金得到合理運用。內地相關法律對於交強

險基金的投資、保險監督管理機構或保險公司儲存、

應用資金的具體比率都缺乏完善的規制，可以借鑒澳

門的相關制度。 

當然，澳門相關法律也並非盡善盡美──澳門的

汽車事故責任保險法律條文的用語仍可簡明化。比

如，第 57/94/M 號法令第 31 條規定保險基金的行政

管理委員會之權限及運作，其第 a)款“負責指導及協

調汽車保障基金之活動”，與第 h)款“監管汽車保障

基金之所有活動”似可合併為“負責監管、指導與協

調汽車保障基金之所有活動”。第 g)項的“出租、承

租財產”亦似與第 h)款的“所有活動”相重疊。把法

律簡明化，除“形而上”的語言學意義以外，更便於

執法者、司法者找法，也方便公民理解法律。 

從保險資金的具體運用而言，澳門的第 7/83/M號

法令還規定“凡涉及本法規所指之保險合同，將優先

對身體侵害賠償保險金”。這體現澳門汽車事故責任

保險制度對於個人的生命權、健康權的保障優先於財

產權。在內地的交強險資金不夠充足的情況下，有學

者建議交強險應當放棄對財產保險的承保，完全運用

於對交通事故受害人生命權、健康權的保障。11 筆者

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對於一些購買汽車事故責任

保險的弱勢群體(如駕校教練、計程車司機)來說，汽

車是他們賴以生存，賴以發展的財產，如果交強險完

全放棄對財產權的保障，將可能使弱勢群體陷入高風

險的境地。因保障生命權而放棄財產權的思考，採取

的是解決“法律規則衝突”的思路，規則是以“全有

或全無”的方式解決法律適用問題的。然而，生命權

與財產權的衝突是法律原則衝突，是“生命權不可剝

奪”與“合法財產權不受侵犯”的原則問題之間的

取捨。因而兩者在法律制度上可以並存，只是在具體

情況下原則適用的份量、程度不同。如果因保護生命

權而完全把財產權排除在立法之外，是不科學的。12 

故而，應當像澳門的法律制度，規定優先對身體侵害

賠償保險金，同時通過消費教育等方式，教育消費者

合理地保護保險標的，節省保險資金，在優先保障人

身權的同時適度保障財產權，實現利益與資源的科學

配置。 

如何恰當地運用保險資金維護公共利益，值得慎

重考慮。比如，內地的交強險的部分資金應當運用於

交通事故的救治，然而在部分地區，處理交通事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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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流動機制並未建立，使交強險基金得不到充分的

應用。13 依據保險交易習慣，在事故發生，急需藥物

治療時，保險公司只負責屬於“醫療保險藥品的報銷

範圍”的藥品費用。不過，如果交通事故中的傷者情

況危殆，保險公司可否先行墊付醫保範圍之外的藥品

費用？這都必須以保險資金作為物質基礎。 14 事實

上，如果汽車事故責任保險的基金的管理與應用能夠

規範化，可以減輕其他具有公益性質的保險資金的壓

力。例如，內地《工傷保險條例》第 14 條第(6)項規

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

故或者城市軌道交通、客運輪渡、火車事故傷害

的”，認定為工傷。如果內地的汽車事故責任保險資

金能夠依法給遭受“交通式工傷”的勞動者充分的

救濟，便可以減輕工傷保險資金的壓力。因而，內地

應當借鑒澳門的法律規定，科學運用保險資金。 

 

(二) 保險信息 

政府監管是否具有必要性，取決於政府是否具有

有效的信息管理制度。15 信息公開是信息管理的重要

方面，也是信息運用的具體表現。保險信息公開制度

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對於保險消費者來說，保險監督

管理機構的信息有利於他們作出理性的消費選擇。在

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消費者即使意識到存在更好的

金融保險機構，由於害怕自己的認識是一種“假

像”，也不敢離開原來消費的保險公司，去選擇另一

家。16 例如，公佈保險公司的經營信息有助於消費者

選擇優質的汽車保險經營者。對於保險經營者與保險

立法者而言，保險監管信息可以用以分析汽車在公路

中行使的各種法律責任出現的具體概率，以開發、設

計合適的險種。17 

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第 63-67 條明確規定公民

的“資訊權”。公民的資訊權不受公務員批示的限

制，也不取決於與資訊內容相關的行政程序是否正在

進行，這些立法可以在保險領域根據具體情況適用。 

內地保險信息公開存在“規範重複”的特徵。

《中國保監會政府信息公開辦法》與《中國保監會政

府信息公開指南》都是參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

寫，重合度較高，其內容並未充分體現保險信息公開

的具體情況(如表 1)。相對於澳門的“概括式立法”，

內地立法亟待清理。 

 
表 1 內地保險信息公開部分法規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中國保監會政府信息公開辦法》 《中國保監會政府信息公開指南》 備註 

第 19 條：“行政機關應當編

制、公佈政府信息公開指南

和政府信息公開目錄，並及

時更新。 

政府信息公開指南，包括政

府信息的分類、編排體系、

獲取方式，政府信息公開工

作機構的名稱、辦公地址、

辦公時間、聯繫電話、傳真

號碼、電子郵箱等內容。” 

第 12 條：“中國保監會根據本辦

法規定的主動公開的政府信息範

圍，依法編制、公佈政府信息公開

指南和政府信息公開目錄，並及時

更新。政府信息公開指南，包括政

府信息的分類、編排體系、獲取方

式，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機構的名

稱、辦公地址、辦公時間、聯繫電

話、傳真號碼、電子郵箱等內容。”

 《 中 國 保 監 會 政

府信息公開辦法》

第 12 條把《政府

信息公開條例》第

19 條的“行政機

關”具體化，其餘

內容極為相似。 

 第 9 條 “一、政府信息主動公開範圍” 政 府 信 息 主 動 公

開範圍幾乎雷同。

第 33 條：“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不依

法 履 行 政 府 信 息 公 開 義 務

的，可以向上級行政機關、

監察機關或者政府信息公開

工作主管部門舉報。收到舉

報 的 機 關 應 當 予 以 調 查 處

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

織認為行政機關在政府信息

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

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

法申請行政複議或者提起行

政訴訟。” 

第 28 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組織認為中國保監會或者其派出

機構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義

務 的 ， 可 以 依 照 下 列 途 徑 舉

報……”。 

 

七、公眾監督：“公民、法人和其

他組織認為本機關不依法履行政

府信息公開義務的，可以向上級行

政機關、監察機關或者政府信息公

開工作主管部門舉報。公民、法人

和其他組織認為本機關在政府信

息公開工作中的具體行政行為侵

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依法申請行

政覆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三 者 規 定 僅 有 細

微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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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信息管理的角度而言，信息公開必須有

一定限度。在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政府收

集信息的途徑非常多，即使是獲取公民私人的經濟信

息，也輕而易舉。如果對公民私人的經濟信息不做妥

善的管理，不僅會干擾公民的生活，甚至影響國家、

社會的穩定和安全。車險信息屬於極具戰略價值的信

息。例如，通過分析車險信息，可以得知某區域民眾

的基本生活水平和財富儲備。目前，內地保險監管的

信息管理措施把注意力集中在“防止保險公司洩露

信息”的方面。然而，對於部分保險監管人員可能出

現的信息洩露行為，也必須認真防範。內地與澳門的

信息管理制度都有待完善，例如應在內地《保險監管

人員行為準則》中加上“不得洩露個人隱私”的內

容，在澳門的《行政程序法》中加入信息管理的具體

措施。 

 

 

四、針對特殊風險的責任保險制度 
 

汽車包括很多種類，即使是同一種類的汽車也有

不同的使用需求。澳門相關法律具有兩個特色：一是

承保的責任範圍廣，澳門相關法律規定：“車房之所

有人，及其他經常從事車輛買賣、維修、拖車服務或

監督車輛良好運作業務之人士或實體，亦有義務對在

從 事 有 關 業 務 時 使 用 車 輛 而 引 致 之 民 事 責 任 投

保”。18 內地在這方面應當借鑒澳門的制度，拓展承

保的法律責任，如承保維修車輛油箱時因漏油產生的

環境責任風險。二是澳門法重視特殊領域的汽車使用

的風險。法律規定“每次機動車輛之體育比賽及與比

賽有關之正式練習，須在機動車輛設有保險後方得進

行，該保險保障主辦者、車輛所有人、持有人及駕駛

員因車輛造成事故而負之民事責任。”19 

內地相對缺乏針對特殊領域的汽車事故責任保

險理賠制度，無法有效分散特殊汽車或一般汽車在特

殊狀況下的使用風險。內地的汽車事故責任保險制度

面臨兩個挑戰： 

第一，制度未能充分涵蓋保險實踐中的新險種。

例如，內地的汽車環境責任保險制度不夠完善。保險

公司對環境責任險種的設計，有三類做法：一類是設

計承保特殊環境責任的嶄新險種20；另一類是僅把汽

油洩漏導致的損失納入承保範圍21；還有一類是拒絕

承保所有環境風險22。從法律文本的意義而言，儘管

內地 2013 年 2 月頒佈的《關於開展環境污染強制責

任保險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已明示構建環境保險制

度的必要性，但其涉及的環境風險主要是企業環境風

險。在司法實踐中，內地的公眾責任險也難以適用於

個體公民之間的環境侵權責任，無法充分保護作為個

體的保險消費者。為適應對於公民環境權的保障日益

重視的趨勢，內地可以逐步把環境責任風險納入汽車

責任強制保險。 

第二，承保範圍未能涵蓋主要的法律責任。內地

的汽車民事責任保險主要是分散車主的風險，而澳門

的汽車責任保險法律制度所規定的承包範圍除車主

的責任之外還包括從事汽車服務行業的人。維修在汽

車使用過程中是常見的，如果能夠設立汽車毀損風險

保險制度，可以減輕從事汽車服務的經營者的負擔，

也保護車主的利益，使車主的利益不因維修不當而受

損。對於車主來說，基於汽車本身價值所付的理賠金

終究是一種補償，而汽車因修理廠毀損而導致外觀、

安全性能的損壞是不可逆轉，不可彌補的。如果內地

能夠對維修廠的責任承保，就可以更好的保障車主的

利益。當然，內地的一些維修廠為了讓車主獲得更多

的理賠，故意敲壞汽車，這種故意侵權所生責任不應

納入理賠範圍。23 

內地不僅應關注一般汽車使用的特殊責任風

險，還應學習澳門，構建並完善特殊車種事故責任的

保險制度。制度未能充分涵蓋保險實踐中的新險種以

及承保範圍未能涵蓋主要的法律責任的問題，根源於

保險監管者的謹慎思維。很多保險監管者，尤其是保

險監管規則的制定者大多屬於專業水平較高的人

士，具有審慎運用權力干預經濟的觀念。儘管保險實

踐中出現了新的需求，需要保險監管者在無法可依的

情況下按照“法律本能”來進行管制，但保險監管者

往往不敢跨越“無爭議監管”的雷池，不敢制定新的

法律、法規干預保險行業，致使保險監管法規具有滯

後性24，更不用説通過行政指導來敦促保險公司設計

涵蓋主要法律責任的保險險種。事實上，保險行業是

屬於關涉公眾利益的行業，需要有作為的，果斷的監

管措施。適時制定法律、執行法律是正確的。對保險

監管權的運作應重在規範，而不重在限制。 

 

 

五、保險估價標準 
 

保險估價屬於艱深的法律問題之一。保險估價的

結果是否合理，具體表現在投保人在出險時所獲得的

賠償金是否合理。保險估價本身即涉及一定的主觀判

斷，留下利益博弈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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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上，澳門法以專門的表格規定理賠金額的

計算標準。不同年齡的投保人將適用不同的費率。這

不但有利於保險資金的合理分配，也有利於減少保險

估價方面的爭議。澳門的汽車保險估價制度還涉及對

青年的保護。比較典型的有《汽車保險之保險費及條

件表》第 18 條的“加保費”規定：“如被保險人或

慣 常 駕 駛 員 未 滿 二 十 五 歲 ， 加 保 費 最 高 限 額 為

20%”。內地的部分公司也在經營為車主專門開設的

險種。借鑒澳門相關經驗，內地保險公司也可以根據

車主的不同情況，開發保費存在差異的各保險險種。 

在澳門，經驗法則被運用於衡量交通事故當事人

可能受到的痛楚，從而為法院判定汽車保險所應給付

的金額(亦即保險事故所造成的損失之估價)提供參

考。在澳門中級法院審理的第 85/2011 號上訴案中，

法院指出賠償請求人在交通事故發生時只有 13 歲，

事故對其造成持久的心理陰影，尤其是在過馬路時對

附近的汽車產生恐慌。25 經驗法則的運用還體現在對

事故發生時的天氣情況的考慮。在澳門中級法院審理

的第 219/2009 號上訴案中，法官對交通事故發生時

“天氣良好，光綫一般，交通流量正常”的情況進行

考慮。26 經驗法則屬於法官的主觀推理，在保險法律

估價領域的應用必須慎重。根據與經驗法則得出結論

的蓋然性，經驗法則分為四類，其適用過程如下： 

 
表 2 經驗法則適用過程表 

生活中的必然規律  如果……肯定是…… 

經驗規則  如果……則很可能是…… 

經驗推斷  如果……有時是…… 
客觀事實→ 

經驗法則 

(四類選一) 

偏見  如果……則沒有可能是…… 

→法官相信的事實 

資料來源：黃偉文：《司法過程中的技術與立場——以彭宇案為分析對象》，載於鄭永流主編：《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51-64 頁。 

 

一般而言，如果要在汽車保險領域適用經驗法則

以尋找判決所需的事實，只能選擇蓋然性較高的“生

活中的必然規律”與“經驗規則”。27 使用汽車所產

生的責任紛繁複雜，涉及公民的生命權與健康權，案

件標的額巨大，如果適用的經驗法則沒有高度的蓋然

性，會增加保險理賠估價結果的不確定性，可能造成

不公平的後果。 

關於保險估價，內地《保險法》提出“保險價值”

的概念，但並未提出確定保險價值的具體方法。“財

產價值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已經警醒研究資本市

場與商業融資領域的經濟學家與研修生。”28  在估價

標準不確定的情況下，有的保險公司會僅因汽車是舊

車，車主產生責任的風險大而直接拒絕承保或理賠。

然而，使用舊車所產生的責任所承載的價值並不必然

低。內地應當借鑒澳門的制度，在立法、執法或司法

中確立估價標準，限制保險估價中的自由裁量。 

雖然保險估價屬於定量問題，但定量問題以定性

問題的解決為先導。如果不能對汽車保險法律關係主

體作準確的認定，保險估價就沒有意義。雖然內地並

未在保險估價領域直接、明確地運用“經驗法則”，

但卻在汽車保險法律關係主體的認定方面採用“經

驗法則”。例如，如果汽車駕駛員下車檢查車輛狀況

時被另一輛行駛的汽車踫撞，法官會考慮在日常經驗

中，汽車駕駛員下車後相對於另一輛汽車的弱勢地

位，從而將其認定為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中

的“第三者”，並判決保險公司將下車後的駕駛員按

“第三者”的標準賠償。29 澳門相關的法律制度在法

律關係主體認定方面可以參考內地的“當事方相對

地位標準”。 

 

 

六、保險爭議的處理思路 
 

汽車事故責任保險爭議涉及到多種法律關係，行

政、民事或刑事法律爭議的處理思路不能當然適用汽

車保險爭議的處理，保險法律關係亦不能與其他性質

的法律關係完全混同。 

澳門的汽車事故責任保險法條之間的邏輯嚴

密，可以為司法活動提供較為精確的指導。澳門終審

法院審理的一個案例中，駕駛員遺棄了交通事故中的

受害人，受害人就交通事故的人身傷害向保險公司索

償，保險公司又向駕駛員索償。法院指出，“所有在

公共道路上行駛的車輛都必須購買因使用車輛對第

三者造成損害之民事責任保險”，如果汽車駕駛者故

意遺棄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對交通事故受害人作出

賠償的保險公司針對駕駛者的求償權並不僅限於由

遺棄行為所導致或加重的損害。”30 

雙方當事人就“受害人的損傷與遺棄行為的因

果關係是否是賠償的必要條件”為爭議，雙方展開爭

論。駕駛員認為遺棄行為與受害人單純因交通事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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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人身傷害沒有必然的聯繫，其賠償責任僅限於因

遺棄行為加重的損害。受害人與保險公司認為駕駛員

應當就交通事故所導致的(對受害人的)人身傷害以及

遺棄行為所造成的加重損害承擔責任。法院的判決運

用體系解釋的方法，認為加害人的遺棄行為與受害人

損傷的因果關係不是保險公司向加害人索取充分賠

償的必要條件。因為依照法律規定，保險公司還可向

未有機動車駕駛執照的加害人索取充分賠償。31 由於

駕照的頒發涉及行政程序，如果要求證明加害人未獲

駕照與受害者損失存在因果關係，是不科學的。32 在

本案中，法院並未受傳統民事爭議的處理方法影響，

未把因果關係作為法律責任必要條件，意識到責任強

制保險制度的保護不特定公眾生命權與健康權的特

殊性。 

在內地，保險法律爭議與其他爭議混同處理的情

況屢見不鮮。例如，內地行政違法與保險費率掛鈎33

的做法值得仔細斟酌。保險制度的功能是分散風險，

保障社會福利，其主要的目的並非懲治行政違法行

為。況且，一些違法行為與使用汽車的風險無關或沒

有密切關聯(如內地的“闖黃燈”案件34)。如果把所

有行政違法與保險費率掛鈎，無異於讓某些保險消費

者承受雙重損失。又如，有些汽車僅因沒有通過環保

年檢而被拒絕承保。但是環保年檢的通過與否屬於環

境行政法律關係，與汽車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所涉

及的交通行政法律關係以及民事關係有所不同。前者

保障公民的環境權，後者從經濟的角度保障不特定人

的公共安全，分散車主風險。故而以環境行政法律問

題在交通行政領域、民事領域作出否定的評價，不甚

合理。35 相同或相似事實所引起的多個法律關係，法

律應當遵循公法的“禁止不當連結”原則，分別作出

評價。 

 

 

七、餘論：相互借鑒與合作 
 

澳門與內地屬於同一國家的兩個法域。法域之間

的具體制度互相比較的意義在於實現制度的“共時

性建構”──在同一時空環境下通過互相的法律移

植修正不足，優化制度。澳門與內地都應當回應制度

需求，通過相互借鑒而完成制度供給。當然，如

Georges等學者所述，在汽車保險費率的制定措施等

方面，由於不同地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不宜相互移

植。36 因而，制度的相互借鑒必須找準具體的“借鑒

點”。 

依據上述案例與論述，澳門制度的主要不足可歸

納為：第一，保險資源共享權過於抽象。如前文所述，

保險信息權僅依賴於《行政程序法典》的信息權規

定，並未在法律文本中詮釋信息權的內涵，也未明文

宣示保險信息權。第二，經驗法則的推理過於主觀。

從澳門法官估價時適用經驗法則的表現而言，仍以

“光綫一般，交通流量正常運用”等主觀價值判斷為

基礎，使法律推理僅構築於相對蓋然性事實之上。第

三，法律語言不精準。前文所述的保險基金的行政管

理委員會“協調汽車保障基金之活動”與“監管汽

車保障基金之所有活動”在法律條文中並列就似可

斟酌。此外，在澳門的法律語言中，“汽車”與“機

動車”幾乎等同使用。37 事實上，從語義上而言，“汽

車”從屬於“機動車”，兩者有一定區別。 

澳門可學習內地之處主要包括：第一，保險資源

共享權的具體化。雖然前文所述的內地保險信息法規

確有冗雜之弊，但已建構起保險監管、經紀、中介機

構信息管理的全方位規範體系。澳門應當效仿內地制

定全面的保險信息公開的具體規範，使行政信息權衍

生出的保險信息權實現“伴影權利具象化” 38 。第

二，經驗法則的客觀化。澳門可引入內地以“車

上”、“車下”等客觀位置為基礎的經驗法則標準，

令保險估價的定性更準確。第三，法律語言嚴謹化。

語言嚴謹化有利於提高識法效率，加強法律實用性。

例如，內地的法律語言中，“機動車”與“汽車”具

有一定的區別，“汽車”的概念所涵蓋的範圍要比

“機動車”小。“機動車”包括農用拖拉機與摩托

車。在機動車保險中，汽車保險也具有特殊性，釐清

概念有助於人們理解兩地法律。 

內地制度的不足主要在於：第一：保險配套制度

缺失，任何法律條文的制定都應有整體性的，以需求

為導向的規劃，內地保險資金管理、環境責任保險、

具體估價標準等制度的缺失不利於保險法律秩序的

穩定。第二，從本文所述的內地執法與司法實踐而

言，仍有法律關係混同化，公法、私法關係不分的情

況。第三，保險人文精神尚待加強。“極端的法治即

屬不法(Summum jus, summa injuria)”39，法律規範必

須涵攝特殊情境，從對於強制保險主體的要求、事故

搶救保險規範與不考慮受害者特殊情況的估價標準

來看，相關法律仍未充分考慮偶發因素。 

內地可以結合澳門經驗，採用以下對策：第一，

通過對澳門制度的比較，檢視內地制度漏洞，建立保

險基金管理、具體估價標準等制度。第二，通過法院

公佈指導案例的方式，揭示區分不同法律關係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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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與澳門司法界交流司法思路與技藝。第三，強

化法律人文精神。不僅要注意汽車事故責任保險制度

的強制性，還要注意投保人在面對保險人時的消費者

地位。汽車事故責任保險作為比較普遍的，涉及社會

保障的民生產品，其法律制度對公民的生活具有重要

影響。內地應效仿澳門，要求經營者適度忍讓消費者

的消極評價，並完善事故基金管理制度，並在課以法

律責任之時考慮當事人守法的期待可能性。 

在“一國兩制”視野下，澳門與內地制度比較的

最終目的是促進兩地在相關領域的合作。在汽車事故

責任強制保險領域，內地與澳門的合作可分三步：首

先，統一主要法律概念，如“汽車”與“機動車”。

其次，根據現有制度，在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開展區

域合作。兩地保險監管機構可以引導兩地保險公司在

理賠、定損方面幫助消費者，並逐步統一兩地公務用

車的保險制度。再者，合作開發兩地都需要的保險制

度，如碰撞“豪車”的責任保險制度。假以時日，澳

門與內地相關法律制度必定會完成以“比較－革新

－融合”為進路的“共時性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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